










安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办理告知承诺事项办事指南


	





安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 [bookmark: _GoBack]基本信息
	“一件事”
事项名称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
	“一件事”
事项编码
	11530181MB1509685C4532024001000

	牵头单位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配合单位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市医保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武装部

	服务对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涉及事项
（服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法定办结时限
（工作日）
	30
	承诺办结时限
（工作日）
	1

	是否收费
	否
	线下跑动次数
	1

	线下跑一次原
因和环节
	证件查验
	网上办理深度
	IV级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
	是
	有无中介服务
	无

	联办能力
	联合受理、联合勘验、联合审查、联合审批

	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871-68661706

	监督方式
	电话投诉：0871-6605432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 12:00下午（13:30）-（17:00）法定节日按国家假期安排调整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中华路175号（安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交通方式：乘坐市内公交车2路、4路、5路、6路、7路、8路、9路、12路、13路、15路、17路、19路、22路、30路、31路、36路、37路、38路、39路、附2路、附5路、附13路至安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2、 设定依据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第十条，退役士兵安置地为退役士兵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学校在读学生的退役士兵，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其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
第十一条，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异地安置：
（1） 服现役期间父母户口所在地变更的，可以在父母现户口所在地安置；
（2） 符合军队有关现役士兵结婚规定且结婚满2年的，可以在配偶或者父母户口所在地安置；
第十三条，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应当自被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30日内，持退出现役证件、介绍信到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
三、申请须知
1.退役士兵档案材料齐全、符合接收条件；本人情况与档案记载相符；
2. 为接收安置地在安宁市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复学大学生退役士兵，提供“军人退役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一次办结退役报到、预备役登记、户口登记、组织关系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基本医疗保险接续、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地方经济补助金登记受理。
  

四、提供材料
	序号
	材料标准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  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非必要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
	
	   

	2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基础电子档案信息表
	原件
	纸质
	\
	\
	1
	非必要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
	
	




5、 办理流程
[image: 20221123204414969000010429604242f61ed081ba]   


六、办理结果
（一）结果信息
	序号
	结果名称
	结果类型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备注

	1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回执
	办理回执
	是
	窗口取件或邮寄送达


（3） 结果样本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返乡报到回执

           同志于     年     月     日由        省（区、市）          县（市、区）入伍，现服役期满返乡报到，我局已于        年      月       日办理接收。

安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经办人：                              电话：0871-68661706

七、收费信息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网上支付

	无
	无
	无
	无



image1.jpeg
EAFH HEIREIEH
T B A A

FHIWITHH





